
0 引言

在中东欧转型经济体中，商业银行不愿意借款给

农户和小企业。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高风险低收益以及缺少贷款担保品。在农村，很多农

户及小企业不符合银行贷款担保条件而得不到贷款。

同样，在中国农村信贷市场上,农户和农村中小企

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同时农村

信贷合约的执行问题也较突出。这使得农村金融机构

在开展业务过程中普遍采用各种信贷融资担保办法,

以防范交易过程中的风险[1]。何广文等(2002)针对全

国 6个省区的 18个乡镇信用社、6个县级联社、4个农

业银行基层办事处和57户农户的调查发现，农村金融

机构发放贷款中普遍要求借款人提供贷款担保。从贷

款额度看,各种形式的担保贷款占贷款总额的 72%,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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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村中小企业不符合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担保条件而得不到贷款。为缓解这种困境，在中东欧转型

经济体中很多国家都构建了以服务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为目的的信用担保体系,有效的缓解了农村贷

款难的问题。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构建农村信贷担保机制，该文在详细分析了4个中东欧转型经济体的

农村信用担保基金和计划的运作模式和作法的基础上，总结并提出可供中国借鉴的方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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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ural credit market a lot of farmers and rur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ithout
credit guarantee condition of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are not granted loan due to low rural marketization,
high-risk and low-income and shortage of loan collateral.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distress of difficulties of
rural loan, many transitional economic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et up the credit guarantee
system which serves for famers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urrently, China is active to build rural credit
guarantee system. This study analyses in detail the operating model of rural credit guarantee fund and schemes
of four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summarizes the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from which
China would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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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贷款仅占 28%,主要担保贷款形式为抵押担保贷

款、质押担保贷款和保证担保贷款,其比例分别为

18.2%、12.6%和 40.2%[2]。据统计，中国 90%以上的中

小企业都建在农村地区（县域和乡镇）,厂房用地多是

租用的集体用地宅基地等,中小企业不拥有该用地的

土地使用权及其依法处分权，导致中小企业所有的有

限的不动产资源无法有效地用于担保贷款，中小企业

可供担保的不动产资源严重受限[3]。据银监会统计，

2007年末，中国有农户约2.3亿户，有贷款需求的农户

约有 1.2亿户[4]。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提供的资

料以及张捷(2003)、王静(2004)、冯兴元(2004)等人的研

究表明,农户与农村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中得到

的融资只占其需求的 50%[5-7]。显然,如果不引入新的

制度安排,仅靠金融机构的行为选择与政府“一厢情

愿”的鼓励，是无法促使农村金融交易有效进行及拓展

的,农户与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也必将长期持续

下去。

为缓解这种困境,国际经验和中国部分地区的实

践经验表明,构建以服务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为目的

的信用担保体系,在参与金融交易的农村金融机构和

农村经济主体之间引入一个传递信号的第三方担保,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担保品缺乏的问题，从而破解

其融资难题。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提出，要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

贷担保机制。

在中东欧转型经济体中越来越多的出现了专门为

农村地区服务的农村信用担保基金和计划来抵消贷款

给农业部门的风险，通过与商业银行的合作，为农村地

区的贷款者担保，增加农村地区的资金需求满足率，促

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中东欧转型经济体中建立农村信

用担保计划基本上都有十几年的历史，而中国真正为

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服务的农村信用担保机构的出现

才是这几年的事情，国家在2008年才正式提出要建立

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此文通过介绍匈牙利、立陶宛、罗

马尼亚和爱沙尼亚等4个中东欧转型经济体的农村信

用担保基金和计划的运作模式和作法，其中有许多成

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1 中东欧4个转型经济体国家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概况

匈牙利、立陶宛、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四国原来都

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其中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是前苏

联的加盟共和国。它们先后于 1989年和 1990年脱离

社会主义阵营，属于中东欧转型经济体国家。这 4个

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先后在20世纪90年代

成立了专门为农村地区经济体服务的农村信用担保基

金，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1990年，匈牙利经济体制剧变，土地私有化是其

经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部分。土地重新分配后，560

万 hm2的土地被分给 260万的私人所有。匈牙利的人

口为 1021.4 万（1996 年），其中农村人口 381.6 万。

1995年农业就业人口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为

6.1%。匈牙利农村信用担保基金成立于1991年，最初

的资本金由欧盟PHARE（中东欧经济重建计划）基金

捐赠 1000万欧元，5家匈牙利商业银行共同出资 100

万欧元，共 1100万欧元。经过十几年的运行，为了进

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满足担保需求的增加，2005

年的资本金进行了扩张：欧盟 PHARE基金捐赠 2000

万欧元，占 27.3%、其它捐赠 500万欧元占 6.2%、从每

年的利润中逐年增加的资本金4900万欧元，占66.5%，

共7400万欧元。

1990年之后，罗马尼亚对国有和集体所有土地进

行了私有化。人口2245.6万（2002年人口统计），农村

居民约占人口总数的 45.6%，比重显著高于其他欧洲

国家，城市化的程度仍然很低。罗马尼亚农村信用担

保基金成立于 1994年，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是

商业银行，资金来源是欧盟PHARE基金和农业、林业

和农村发展部，是欧洲互助担保协会的成员。担保基

金成立的目的是：(1)支持罗马尼亚农业向市场经济转

型；(2)促进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地方政府发

展农村基础设施获得贷款；(3)促进 SAPARD（支持新

入盟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特别项目计划）基金增加分

配给的份额。

立陶宛人口348.2万（2003年1月），33%的人口居

住在农村，农业就业人口占 15.8 %，农业产值占GDP

的5.8 % 。立陶宛农村信用担保基金成立于1997年8

月，由少数股东拥有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本 180万欧

元(后备资金 1360万欧),100%国有。由农业部负责农

村信用担保基金设立和监管。国家为农村信用担保基

金提供的所有担保负责（担保赔偿从后备资金支付）。

职能：为了促进立陶宛农村经济的发展，帮助那些由于

缺少担保品而不能从银行获得足够贷款的农户和在农

村的中小企业。

爱沙尼亚 139.2 万（2007 年底），农村人口占

34.5%。爱沙尼亚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3%，农牧业产值占GDP的份额也逐年下降，如,1997年

占 3.9%，2004年却降至 2.4%。爱沙尼亚的农村信用

担保基金成立于1997年，在2001年合并了农村生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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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基金（1993年成立）成立了农村发展基金。基金是

由农业部创立的，目的是通过实施一些特别项目来支

持爱沙尼亚农村经济的发展，基金业务的目的是保持

农村地区的发展和改善农村企业的发展能力。

以上四国的农村信用担保基金均是由政府推动

的，农村信用担保基金的产生基本都与这些国家在向

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

村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当然也与欧盟的农

业扶持政策有关。例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农村信用

担保基金的部分资本金来自于欧盟PHARE基金的捐

赠，罗马尼亚的农村信用担保基金的目的之一是促进

SAPARD（支持新入盟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特别项目

计划）基金增加分配给罗马尼亚的份额。

2 中东欧四国农村信用担保计划的组织框架、运作及

成效

2.1 匈牙利农村信用担保基金

匈牙利农村信用担保基金的主管团体有 15个成

员，下设秘书处，有17名雇员，专门负责基金的具体业

务。基金有一个快速决策的系统，能在 5个工作日内

对申请的担保项目做出决策。

基金的担保对象为除了首都和最大的城镇以外的

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需的投资资本和运营资金。

基金为担保项目提供的担保比率为贷款额的 20%~

80%，实际运作的结果为平均57%；担保期限：至少180

天，但最长15年，实际平均5.5年；担保额:单个项目的

最大担保额为 158万欧元，在综合项目中的个别案例

可达474.3万欧元,平均60.5万欧元。

匈牙利政府为农村信用担保基金的担保提供70%

的国家再担保。匈牙利政府在 1991年开始建立了国

家担保制度，是国家以财政的方式实施的一项经济政

策，实际是国家预算的间接补助金，主要的功能是为投

资和运营所需要的贷款提供补助，分为直接担保和再

担保，包括对农业和农村贷款的担保。

匈牙利农村信用担保基金 1991—2005年担保业

绩：授信额度：12.67亿欧元、担保承诺:7.48亿欧元、担

保个数:20997件、损失:2560万欧元、发生损失的个数:

849个、追偿额:1700万欧元、最终损失:860万欧元，担

保损失率为1.1%左右[8]。

2.2 罗马尼亚的农村信用担保基金

罗马尼亚的农村信用担保基金是以商业银行为主

要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且是欧洲互助担保协会的

成员。

基金只为以下项目贷款进行担保：(1)农业生产者

（个体的或者是各种成份组成的联合体）：没有法人资

格，耕种自己的土地或者是租赁土地，从事牧业或生产

农业出口商品、生产和出售农产品或从事农业工作；

(2)商贸或农业公司：私人或主要是私人资本，从事农

业和食品加工业的；(3)地方政府发展农村基础设施。

基金还严格规定了申请担保应符合以下条件：必

须是地方政府部门、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加工者；从事

能赢利的业务，有支付能力，并且没有进入重组或破产

程序；没有拖延过国家预算、地方预算、特别基金和社

保基金的债务，并且以后也不会拖延；没有拖延贷款及

利息。

基金的担保范围：(1)中长期贷款：用于农业、农产

品加工和农村基础设施的贷款；为了生产目的购买农

地的贷款。(2)短期贷款：农业生产（种植业和畜牧业）

贷款；为了农业生产、季节性存货资金和农产品加而购

买进口商品的贷款。(3)地方政府：SAPARD基金项目

的配套资金；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的贷款。

担保风险的认定：借款人全部和部分不还钱：如果

贷款是按月偿还，那么连续两次未还，就认定为风险担

保；如果贷款是按季、半年或超过一个月的周期偿还

的，那么出现首次未还的，就认定为风险担保。

担保基金的运行情况：2004 年底在保项目 2886

个，在保金额 3741.522万欧元，2005年新增担保项目

3462个，新增担保额 4930.788万欧元，可用的担保资

金1385.1万欧元,担保放大倍数为7.33倍,运行11年来

的平均损失率为0.59%。在2005年新增担保额中生产

性贷款担保占 45.75%，投资性贷款担保占 54.25%，投

资性贷款担保中有 74.39%的比例是为 SAPARD基金

项目的贷款担保的[9]。

2.3 立陶宛农村信用担保基金

立陶宛农村信用担保基金是100%国有的、由少数

股东拥有的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成立伊始就与所有立

陶宛 11家商业银行合作，2005年 9月 1日后，又与 64

家信用合作社合作。基金的业务是为本国所有农村地

区的长期投资贷款和短期贷款提供贷款总额的70%担

保，如果是年轻的农户（农场主）可达80%。担保受益

人为农户，农业实体，农业加工公司，农村地区的商业

（包括农村旅游业、农村服务业、农村美发业、补鞋业、

补衣服业等），中小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传统手工艺，其

它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的业务。

基金的贷款担保分为长期信贷担保和短期信贷担

保，运作有所不同。如果是长期信贷担保，最大担保额

为116000欧元每个农场，22600欧元每个公司，如果是

欧盟支持的项目没有金额限制。担保费率为 5.5%,其

中被担保人支付 1.1%，4.4%(即 80%)由政府支付。其

黄庆安等：中东欧 4个转型经济体国家的农村信用担保计划及其经验借鉴 ··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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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条件：受益人要提供 10%的反担保。如果短期信贷

担保，最大担保额为 87000欧元每个农场或农村服务

业主，如果是农业加工企业没有金额限制。担保费率

为 2%,其中被担保人支付 0.4%，1.6%(即 80%)由政府

支付。风险承担比例为:担保基金承担70%的风险，银

行承担30%。

国家为基金提供的所有担保负责（担保赔偿从后

备资金支付）。

2001年至 2005年基金的担保贷款额分别为:270

万欧元、520万欧元、2980万欧元、2680万欧元、5110万

欧元。2005年各类担保比例：种植业 37%、多种经营

实体 20%、畜牧场 19%、商业 13%、加工业 6%及其他

6%[10]。

2.4 爱沙尼亚农村信用担保基金

由于爱沙尼亚农村信用担保基金在2001年合并了

农村生活信贷基金成立了农村发展基金，业务由原来单

一的为农村地区的客户提供担保服务，变为同时也直接

向客户提供贷款。基金由农业部创立并直接监管。农村

信用担保基金从1997年成立以来到2005年担保的贷款

分别为0、300万欧元、400万欧元、1200万欧元、1800万

欧元、1800万欧元、1700万欧元、1400万欧元、1700万欧

元，呈稳步发展态势。2005年担保情况：担保合同133

项，担保的贷款1700万欧元，农村企业主获得担保最多，

获得的贷款1670万欧元，农村企业主获得贷款的平均额

为 13 万欧元，平均获得基金担保额为 7 万欧元即

51.7%。2005年担保的不同行业比例：农业75%、食品加

工业14.62%、林业0.78%、其它工业2.29%、渔业0.43%、

批发业1.94%、服务业0.69%、其它4.25%[11]。

3 中东欧四国农村信用担保经验借鉴

2008年，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提出，要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

贷担保机制。尽管近几年在一些省份的农村地区出现

了一些不同模式的为农村地区服务的信用担保机构，

但这是中国中央决策层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构建专门为

农村地区服务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相信在政策的推

动下，农村地区的信用担保机构将不断涌现。中国同

样属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建立农村信用担保体系

成功的经验非常缺乏，因此运行了十几年的欧洲 4个

转型经济体国家发展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的经验无疑对

中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3.1 如何确定政府在农村信用担保计划中的作用。

以上四国的农村信用担保计划都是由政府（农业

部）推动创立并受政府部门的监管。同时，还受到政府

的资助，例如，匈牙利政府为农村信用担保基金的担保

提供 70%的国家再担保；立陶宛政府为受担保者支付

80%的担保费。由于农村担保计划是为了农村地区提

供公平和保护，因此，政府的支持是必要的。政府的资

助非常重要，政府担保是实现政府经济政策的一种从

中央预算获得的间接补助金和一种有效的财政政策工

具，它的基本功能是帮助农村企业获得投资或企业结

构调整需的贷款。立陶宛的经验表明没有政府以信用

担保形式的帮助，大部分的农村经济体就不可能获得

银行的贷款[12]。尽管受到政府的推动和资助，但是这

些国家的农村信用担保计划的运行都是不受政府干预

而独立运作的，这也是它们成功的一个要素。相对当

前中国的农村信用担保机构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自发

组织，有的地方也有政府的一些财政补助，但不是通行

的做法，更有的地方是由政府来直接运作而导致失败

的案例不在少数。因此，中国在建立农村信用担保体

系时，要切实的按中央提出的要求，建立由政府扶持、

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特别要注

意政府在推动农村信用担保计划中的作用，政府的扶

持应该是政策上的支持和财政的资助及良好外部环境

的创建上，保证农村信用担保计划的独立运作，而不应

该过多的干涉信用担保计划的运作。

3.2 农村信用担保计划的定位问题。

从以上四国的农村信用担保基金成立伊始就明确

了服务的对象，即受益者是农户、各种各样的农业实

体、加工企业、商业例如在农村地区的农村旅游业，也

有地方政府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等。并且规定了受益者

向基金申请担保的资格，担保的比例，不同担保项目的

担保期限，担保费率。从实际运行的结果看，确实达到

了预期的目的，即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作为解决

农民和农村企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诸如没有信贷记

录、新兴的私营农场缺乏抵押品和较低的信用等级等

问题；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在农产品市场的自由化，土地

改革和分配建立私人农场期间起着重要作用，它们成

为了支持农业和农村投资的金融桥梁，因为它们的担

保使得农村信贷约束的部门的贷款数量大量增加。虽

然信贷担保不是农村金融改革和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的

替代品，但它有助于借款人—新兴农场和贷款人—才

开始为私营部门服务的银行之间减少信息不对称，还

能降低高额的交易费用。相对于非正规金融和小额贷

款，信贷担保是农村金融中运行良好的项目中的少数

几个之一。然而，当前中国已建立的农村信用担保机

构真正为农户和农业服务的非常少，更多的是为县域

的非农中小企业服务，没有达到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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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服务的目的。因此，今后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的

建立重要的是要明确发展的目标，就是要为农户、农业

和农村中小企业服务，因为这才是真正需要服务的对

象。

3.3 如何协调农村信用担保计划与商业银行的关系。

与商业银行的良好合作是农村信用担保计划成

功的关键。与商业银行的合作主要包括风险的分担机

制、担保的放大倍数和相关信息的沟通等方面。以上

四国的农村信用担保基金都与商业银行有良好的合作

关系，这也是它们成功的关键因素所在。例如立陶宛

农村信用担保基金与所有 11家立陶宛商业银行和 64

家信用合作社合作，担保基金承担70%的风险，银行承

担 30%；而罗马尼亚的农村信用担保基金的主要股东

就是商业银行，担保的放大倍数为7.33倍，匈牙利农村

信用担保基金的部分资本也是由5家商业银行共同出

资的，尽管有商业银行作为股东和商业银行的出资，但

是农村信用担保基金都是独立运作的，以避免商业银

行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对需要贷款但风险较大的项目

担保信用担保，影响信用担保计划的经济效果。在信

息的沟通方面，农村信用担保计划通过良好的市场推

广和阐明它们的活动，提高银行对它们的认识；同时，

担保基金通过不断更新和向银行提供农户、农业及农

村企业准确的资料，有助银行评估风险程度，提供适当

的金融产品。但是纵观中国现行的农村信用担保机构

与银行的合作现状，很不乐观：一是商业银行提出的合

作条件和门槛高，导致与其合作的商业银行少，主要是

与农村信用社合作；二是与合作的金融机构没有建立

风险分担机制，农村信用机构承担 100%的风险；三是

协议担保放大倍数基本在1~5倍，实际只有2~3倍；四

是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远未建立。这些都造成了农村

信用担保机构实际运作效率的低下。因此，在今后的

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上述四国的经验

都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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